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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由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对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关

联方资产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3580 号）已收悉，深圳市国策

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师”）根据函件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

了认真分析与核查，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问题：本次交易对价的公允性。根据评估报告，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交易

价格较账面价值溢价 7,385.73 万元,增值率为 99.62%。请公司:(1)详细披露标的资产

评估增值的测算过程，相关假设、参数选取的依据与合理性;(2)对比标的资产所在区

域周边办公楼近期的销售或出租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可比办公楼挂牌价格、实际成交

价格、出租率、减值情况等，进一步评估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请评估师就上述事

项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一、标的资产评估增值的测算过程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指导意见》第十二条 执行投资性房地产评估业务，应当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和数据来源等相关条件，参照会计准则关于

评估对象和计量方法的有关规定，选择评估方法。

成本法仅从评估对象的成本角度考虑其价值，商业地产的价格取决于效用而非成

本，无法完全体现商业地产的客观市场价值，故不适宜使用成本法。评估对象为开发

成型房地产，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由于委估资产无法转让和分割出售，故不适宜

市场法。评估对象所在区域同类房地产租赁市场较为成熟，出租率和租金水平较易收

集，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符合市场惯例和资产实际情况。

本次资产评估增值主要系标的公司核心资产-投资性房地产（1-6 号楼），本次交

易中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的测算过程主要基于收益法，具体思路是预测评估对象的

未来正常收益，选择适当的报酬率或折现率、收益乘数将其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后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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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评估值(折现值)

Ai：未来第i年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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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未来第i年的折现率

N：收益期。

标的资产增值主要为投资性房地产 1-6号楼增值，因投资性房地产建成时间不同，

分为 1-2 号和 3-6 号楼两部分测算。

（二）1-2 号楼概况

纳入评估范围的投资性房地产基本概况如下：

1、投资性房地产用途分类

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投资性房地产规划用途为工业，实际用途办公。

至评估基准日投资性房地产维护保养正常，可正常使用。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投资

性房地产主要用于办公经营。

2、投资性房地产结构特征

（1）建筑物实物状况

投资性房地产顺义区安祥街 9号院 1-2 号楼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安祥大街 13 号，结构为钢混结构，其中地上 6层、地下 1层，现用途：地下-1 层

作为停车场、食堂以及设备用房使用(本层面积计入地下车库）、地上 1层作为大堂和

商业使用，2-6 层作为办公使用，2023 年 11 月竣工投入使用，建筑面积合计 20,397.54

㎡。

（2）土地实物状况

评估对象房地产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安祥街 9号院。其所在项目四至为：东至裕安

街，南至安祥大街，西至裕庆路，北至安庆大街

①土地形状：评估对象房地产所在土地形状为封闭多边形，形状较规则。

②地形：地形为平地。

③地势：地势与相邻土地一致，自然排水状况较好。

④地质：地基的承载力较强，稳定性较好，无不良地质现象。

⑤土地开发程度：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七通” (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

通下水、通热力、通燃气)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3、权益状况

评估对象投资性房地产的权利状况情况详见“投资性房地产证载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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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权利
人

坐落
建成年
月

建筑面积
m

2

用
途

土地
性质

期限

顺义区安祥街 9
号院 1-2 号楼

京（2024）顺不动产
权第 006580 号

盈和
创新

顺义区安
祥街 9 号

院
2023-11 20,397.54

工
业

出让 2060-6-20

该等投资性房地产证不动产权证所载房屋应严格按照规划用途组织设计、开发建

设及使用，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和分割销售。严禁擅自改变项目规划用途作为居住使用。

该证所载房屋及对应土地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34 年 12 月 30 日止，在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设立了抵押，对应的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京(2022)顺不动产证

明第 0016086 号。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租赁合同和台账，截至评估基准日部分已对

外出租。

4、评估操作过程

（1）评估准备

对企业提供的“投资性房地产清查评估明细表”进行审核，核对申报表中有无虚

报、重报、漏报资产，审查申报表信息是否正确、完备，由资产占有单位进行修改与

补充。

根据企业资产的构成特点及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的内容，向企业有关资产管理部

门及使用部门下发《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勘察表》，并指导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以此作为评估的参考资料。

（2）清查核实

评估人员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会同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

对资产逐项进行核实，核实建筑物的名称、面积、结构形式和购建时间等，核实土地

使用权的面积、用途、使用年限、完善评估明细表，做到账表相符、账实相符。

核实企业的资产权属，查阅有关证明资产权属的资料，核对房屋名称、座落地点、

结构类型、建筑面积、使用年限、使用状况及租约信息等。

（3）现场勘察及市场调查

依据清查评估明细表，评估人员会同有关人员深入现场进行实地勘察，主要以现

场勘察为主，即根据企业申报的清查明细表，对以下内容进行勘察：核对房地产的地

址、座落部位、地段、层次和产权边界；核对房屋的结构、类型、式样、层高、朝向、

建筑面积；查勘房屋的装修、设施及其使用状况；填写房屋现场勘察记录表，查阅房

屋所有权证，主要核对房屋所有权证中所载权利人、建筑面积、结构及示意图，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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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与评估清查明细表中所列内容一致。

对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的位置、环境等进行调查，并取得物业照片；对在现

场勘察中发现与清查明细表不符的问题，及时同企业陪同人员进行沟通解决，向有关

部门进行调查咨询，搜集本次评估所需的资料。

（4）核实结果

经现场调查核实，委估评估的投资性房地产建筑面积是依据房产证确定，本次评

估清查及测算工作依据产权说明及申报表进行。

经现场勘查，投资性房地产正常使用，管理维护较好，主体结构完好，具有继续

使用的功能。

5、评估过程

（1）评估思路

1）本次评估收益期收入，即年有效毛收入分为租金收入、物业费收入、押金利

息收入。其中租金收入分为租约期内租金收入及租约期外租金收入，租约期内的部分

根据合同约定进行测算；租约期外或空置部分采用市场租金、市场空置率及市场增长

率进行测算。

2）本次评估将评估对象的可出租部分分为1层商业和2-6层办公两部分，分别测

算各个部分的租金收入，将各个部分租金收入进行汇总得到租约期外或空置部分的租

金收入。

3）本次评估的收益期支出即年运营费用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及

附加税、保险费、租赁管理费、销售费用、维修费、物业费支出等，最终通过测算收

益期总收入-总支出得到评估对象收益期内各期净收益。将各期净收益折现后加总得到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4）计算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残余价值并折现。

5）将分别计算的收益期价值+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基准日的价值

即为评估对象收益价值。

6）本次对投资性房地产以顺义区安祥街 9号院 1-2 号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收益法

评估。

（2）测算收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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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人员调查，评估对象土地使用权到期日为2060年6月20日，至基准日，剩

余土地使用期限为35.8年。评估对象证载建成于2023年11月14日，为钢混结构非生产

用房，维护保养状况较好，未进行过更新改造。本次评估参考《各种结构房屋的耐用

年限和残值率表》和建筑物的使用、维护和更新改造等状况，确定建筑物剩余经济耐

用年限为59年。根据孰短原则，确定收益期为35.8年。

（3）测算未来年净收益

1）年有效毛收入的确定

根据评估人员调查及产权人介绍，评估对象主要收入为物业租金(包含1层商 业及

2-6层办公)、物业费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各部分计算过程如下:

A.租金收入的确定

①租赁面积确定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及《可租面积说明》，评估对象按建筑面积

出租，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建筑面积、可租面积等具体情况见下表。

产权楼号 楼层 建筑面积（㎡） 可租面积（㎡） 已租面积（㎡） 待租面积（㎡） 备注

1

1 1,663.32 1,179.45 1,179.45 作为商业出租

2 1,313.06 1,230.54 1,230.54 办公

3 1,663.32 1,663.32 1,663.32 办公

4 1,663.32 1,663.32 1,663.32 办公

5 2,050.47 2,050.47 2,050.47 办公

6 1,781.84 1,781.84 1,781.84 办公

小计 10,135.33 9,568.94 - 9,568.94

2

1 1,683.92 1,254.41 1,121.90 132.51 作为商业出租

2 1,292.38 1,292.37 324.49 967.88 办公

3 1,683.92 1,683.92 1,683.92 - 办公

4 1,683.92 1,683.92 - 1,683.92 办公

5 1,683.92 1,683.92 - 1,683.92 办公

6 1,683.92 1,605.15 1,211.78 393.37 办公

小计 9,711.98 9,203.69 4,342.09 4,861.60

附属房 550.23 / / /

1-2号楼合计 20,397.54 18,772.63 4,342.09 14,430.54

②租金水平的确定

根据产权人提供的《租赁台账》及房屋租赁合同，评估对象部分房屋存在租赁权，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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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租期内租金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水平确定。租期外租金按照市场租

金求取，根据产权人介绍及调查，评估对象1层作为商业出租，2-6层作为办公出租，

各部分的市场租金求取过程如下。

2-6层办公部分市场租金确定如下：

a.选取租金交易案例：根据评估对象房地产的具体情况，经评估人员对周边类似

办公房地产租赁市场进行调查，根据交易时间接近、用途相同、地段相似的原则，仔

细筛选，确定A、B、C三个租赁可比实例如下：

项目名称
可比实例A 可比实例B 可比实例C

环普科创园 良基科技广场 昆仑科技园

外观

房屋用途 办公 办公 办公

租赁面积（㎡） 600 1400 800

楼层 中间层 中间层 中间层

室内装修 毛坯装修 普通装修 精装修

交易日期 2024年8月 2024年8月 2024年8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租金单价（元/

天/㎡）
2.5 2.4 2.6

价格内涵 建筑面积租金，含税价 建筑面积租金，含税价 建筑面积租金，含税价

交易方式 押三付三 押三付三 押三付三

融资条件 自有 自有 自有

税费负担
出租方仅承担增值税，物

业费等由承租方承担

出租方仅承担增值税，物

业费等由承租方承担

出租方仅承担增值税，物

业费等由承租方承担

案例来源 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

b.建立比较基础：通过建立比较基础，对各个可比实例的租金价格进行标准化处

理，统一其内涵和形式。标准化处理包括统一财产范围、统一付款方式、统一融资条

件过程如下：

可比实例标准化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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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A 可比实例B 可比实例C

江河中心2层 环普科创园 良基科技广场 昆仑科技园

1.成交价格（元/天/㎡） —— 2.5 2.4 2.6

2.标准化处理后的价格 —— 2.5 2.4 2.6

统一财产范围后的价格 房地产 2.5 2.4 2.6

统一付款方式后的价格 押三付三 2.5 2.4 2.6

统一融资条件后的价格 常规融资条件下 2.5 2.4 2.6

统一税费负担后的价格 正常税费负担 2.5 2.4 2.6

统一计价单位后的价格 日租金（元/天/㎡） 2.5 2.4 2.6

c.租金修正过程：对可比实例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区位、实物、

权益）进行修正，得到比准租金，计算如下表：

项目名称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A 可比实例B 可比实例C

交易价格 待估 2.5 2.4 2.6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交易日期 2024年8月 100 2024年8月 100 2024年8月 100 2024年8月 100

区
位
状
况

办公集聚度 较高 100 较高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交通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状况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外部配套条件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周边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朝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楼层 中间层 100 中间层 100 中间层 100 中间层 100

实
物
状
况

层高（m） 4.2米 100 4.2米 100 4米 100 4.2米 100

面积（㎡） 500 100 600 100 1400 100 800 100

室内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普通 103 精装 106

新旧程度 全新 100 较新 97 较新 97 一般 94

可分割出租性 可 100 可 100 可 100 可 100

权益状况
物业水平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租期长短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修正系数 1.0309 1.0536 1.0564

修正后单价（元/天·㎡） 2.6 2.5 2.7

比准结果（元/天·㎡） 2.6

备注：将办公集聚度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等5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

调整2%。将新旧程度分为全新、较新、一般等3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调整3%，将装

修分为精装修、普通装修、毛坯等3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调整3%。本次评估设定评

估对象租赁面积为500㎡，由于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可分割出租，故租赁面积未修正，

其他修正因素相同，未做修正。

综上，三个可比实例比准租金相差幅度不大，故采用三个比准租金的简单算术平

均数作为评估对象市场租金，即2.6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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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商业部分市场租金确定如下：

a.选取租金交易案例：根据评估对象房地产的具体情况，经评估人员对周边类似房

地产租赁市场进行调查，根据交易时间接近、用途相同、地段相似的原则，仔细筛选

，确定 A、B、C三个租赁可比实例如下：

项目名称
可比实例A 可比实例B 可比实例C

满庭芳嘉园 绿地启航国际北区 诺德花园

外观

房屋用途 商业 商业 商业

租赁面积（㎡） 65 180 625

楼层 1 1 1

室内装修 毛坯装修 毛坯装修 毛坯装修

交易日期 2024年8月 2024年8月 2024年8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租金单价（元/

天/㎡）
4.8 4.4 4.3

价格内涵 建筑面积租金，含税价 建筑面积租金，含税价 建筑面积租金，含税价

交易方式 押三付三 押三付三 押三付三

融资条件 自有 自有 自有

税费负担
出租方仅承担增值税，物

业费等由承租方承担

出租方仅承担增值税，物

业费等由承租方承担

出租方仅承担增值税，物

业费等由承租方承担

案例来源 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

b.建立比较基础：通过建立比较基础，对各个可比实例的租金价格进行标准化处

理，统一其内涵和形式。标准化处理包括统一财产范围、统一付款方式、统一融资条

件过程如下：

可比实例标准化处理表

项目名称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A 可比实例B 可比实例C

江河中心1层 满庭芳嘉园
绿地启航国际

北区
诺德花园

1.成交价格（元/天/㎡） —— 4.8 4.4 4.3

2.标准化处理后的价格 —— 4.8 4.4 4.3

统一财产范围后的价格 房地产 4.8 4.4 4.3

统一付款方式后的价格 押三付三 4.8 4.4 4.3

统一融资条件后的价格 常规融资条件下 4.8 4.4 4.3

统一税费负担后的价格 正常税费负担 4.8 4.4 4.3

统一计价单位后的价格 日租金（元/天/㎡） 4.8 4.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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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租金修正过程：对可比实例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区位、实物、

权益）进行修正，得到比准租金，计算如下表：

项目名称 评估对象 可比实例A 可比实例B 可比实例C

交易价格 待估 4.8 4.4 4.3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交易日期 2024年8月 100 2024年8月 100 2024年8月 100 2024年8月 100

区
位
状
况

商业繁华度 较高 100 较高 100 较高 100 一般 95

交通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一般 98

基础设施状况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外部配套条件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好 100

周边环境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临街状况 一般，不临街 100 较好，临街 105 较好，临街 105 一般，不临街 100

楼层 1F 100 1F 100 1F 100 1F 100

实
物
状
况

层高（m） 4.5米 100 4.5米 100 4.5米 100 4.5米 100

面积（㎡） 500 100 65 100 180 100 625 100

室内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新旧程度 全新 100 一般 98 一般 98 一般 98

宽深比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使用率 较高 100 较高 100 较高 100 较高 100

权益状况
物业水平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租期长短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修正系数 / 0.9718 0.9718 1.0960

修正后单价（元/天/㎡） / 4.7 4.3 4.7

比准结果（元/天·㎡） 4.6

备注：将商业集聚度分为高、较高、一般、较低、低等5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

调整5%。将交通条件分为好、较好、一般、较差、差等3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调整

2%，将新旧程度分为全新、较新、一般、较差、差等5个等级，每相差一个等级调整2%。

本次评估设定评估对象租赁面积为500㎡，由于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均可分割出租，故

租赁面积未修正，其他修正因素相同，未做修正。

综上，三个可比实例比准租金相差幅度不大，故采用三个比准租金的简单算术平

均数作为评估对象1层商业的市场租金，即4.6元/天/㎡。

③租金增长率的确定

根据《租赁合同》，租约期内的租金的增长率为每2年递增5%；评估人员在对周边

同类型物业进行访谈及市调，区域内同类型商业、办公类物业租金增长率在1%-3%左右。

市场增长率与合同租金的增长率大致相同，故本次评估结合评估对象的合同期内增长

率和区域内其他类似物业的租金增长趋势，确定评估对象商业、办公的市场租金增长

率为每2年递增5%。

④租金空置率的确定

评估人员在对周边同类型物业进行访谈及市调后，得到区域内同类型办公物业空

置率在10%-20%左右，同类型底商的空置率在5%-15%左右。截至目前，根据评估人员收

集的资料显示北京市写字楼整体空置率呈逐渐下降趋势，目前北京市写字楼整体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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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18.2%,商业的整体空置率为10.6%，考虑到评估对象现状较新，距离商圈较近以及

未来商办类物业租赁市场的空置率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逐步恢复正常水平的判断。本

次评估预测评估对象空置率如下：

项目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2060年

办公空置率 50% 35% 25% 15%

商业空置率 70% 50% 30% 10%

⑤收租损失的确定

根据评估人员调查，市场上因拖欠租金造成收租损失很少，故本次评估亦不考虑

收租损失,年收租损失为0。

综上，租约期外及空置部分的年有效毛租金收入=日租金×30×租赁面积×12×（

1-空置率）×（1+增长率）

B.其他收入确定

①物业费收入确定

评估对象物业费收入主要因为物业管理、保安保洁等服务项目对出租单位收取的

费用，根据产权人介绍，目前物业费标准为1层底商1元/天/平，2-6层办公为0.86元/

天/平，为区域同类物业正常水平，该部分费用与空置率相关，则有

租约期内商业部分的物业费收入=租约期内已租面积×1×30×租赁月份

租约期内办公部分的物业费收入=租约期内已租面积×0.86×30×租赁月份

租约期外及空置部分的物业费收入=办公部分可租面积×0.86×365×（1-空置率）

+商业可租面积×1×365×（1-空置率）

②押金利息收入确定

评估对象类似房产出租时需承租方支付一定的押金，根据已有租赁合同，押金为3

个月租金，与市场同类物业调查的押金水平相同。押金利息按一年期存款利率1.5%，

则有

押金利息收入=（租约期外租金+租约期内租金）×3/12×年存款利率。

C.年有效毛收入的确定

综上，年有效毛收入为以上各部分收入加总，具体公式为：

年有效毛收入=租约期外及空置部分的租金收入+租约期内租金收入+物业费收入+

押金利息收入

评估人员经测算的各期具体收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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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收益期 租约期外收入 租约期内租金 物业费收入 押金利息收入 综合收入 其中租金收入合计（含税）

2024 年 8-12 月 2,263,759.00 1,050,438.23 1,191,101.00 12,428.00 4,517,726.23 3,314,197.23

2025 年 9,067,647.00 3,632,762.71 4,276,991.00 47,626.00 17,025,026.71 12,700,409.71

2026 年 10,730,067.00 4,301,419.56 4,777,603.00 56,369.00 19,865,458.56 15,031,486.56

2027 年 13,976,249.00 3,764,208.52 5,216,537.00 66,526.00 23,023,520.52 17,740,457.52

2028 年 14,733,312.00 3,263,899.47 5,173,983.00 67,489.00 23,238,683.47 17,997,211.47

2029 年 15,871,720.00 2,641,515.42 5,142,368.00 69,424.00 23,725,027.42 18,513,235.42

2030 年 16,124,432.00 2,347,587.46 5,128,671.00 69,269.00 23,669,959.46 18,472,019.46

2031 年 16,751,923.00 2,656,811.44 5,128,671.00 72,782.00 24,610,187.44 19,408,734.44

2032 年 16,751,923.00 2,687,095.55 5,128,671.00 72,896.00 24,640,585.55 19,439,018.55

2033 年 17,379,411.00 2,784,555.80 5,128,671.00 75,616.00 25,368,253.80 20,163,966.80

2034 年 17,816,777.00 2,155,528.16 5,114,888.00 74,897.00 25,162,090.16 19,972,305.16

2035 年 20,532,345.00 - 5,068,088.00 76,997.00 25,677,430.00 20,532,345.00

2036 年 20,532,345.00 - 5,068,088.00 76,997.00 25,677,430.00 20,532,345.00

2037 年 21,762,790.00 - 5,068,088.00 81,611.00 26,912,489.00 21,762,790.00

2038 年 21,762,790.00 - 5,068,088.00 81,611.00 26,912,489.00 21,762,790.00

2039 年 22,993,236.00 - 5,068,088.00 86,223.00 28,147,547.00 22,993,236.00

2040 年 22,993,236.00 - 5,068,088.00 86,223.00 28,147,547.00 22,993,236.00

2041 年 24,223,683.00 - 5,068,088.00 90,839.00 29,382,610.00 24,223,683.00

2042 年 24,223,683.00 - 5,068,088.00 90,839.00 29,382,610.00 24,223,683.00

2043 年 25,454,127.00 - 5,068,088.00 95,453.00 30,617,668.00 25,454,127.00

2044 年 25,454,127.00 - 5,068,088.00 95,453.00 30,617,668.00 25,454,127.00

2045 年 26,761,411.00 - 5,068,088.00 100,355.00 31,929,854.00 26,761,411.00

2046 年 26,761,411.00 - 5,068,088.00 100,355.00 31,929,854.00 26,761,411.00

2047 年 28,068,694.00 - 5,068,088.00 105,257.00 33,242,039.00 28,068,694.00

2048 年 28,068,694.00 - 5,068,088.00 105,257.00 33,242,039.00 28,068,694.00

2049 年 29,375,977.00 - 5,068,088.00 110,158.00 34,554,223.00 29,375,977.00

2050 年 29,375,977.00 - 5,068,088.00 110,158.00 34,554,223.00 29,375,977.00

2051 年 30,683,261.00 - 5,068,088.00 115,062.00 35,866,411.00 30,683,261.00

2052 年 30,683,261.00 - 5,068,088.00 115,062.00 35,866,411.00 30,683,261.00

2053 年 31,990,545.00 - 5,068,088.00 119,965.00 37,178,598.00 31,990,545.00

2054 年 31,990,545.00 - 5,068,088.00 119,965.00 37,178,598.00 31,990,545.00

2055 年 33,874,630.00 - 5,068,088.00 127,030.00 39,069,748.00 33,874,630.00

2056 年 33,874,630.00 - 5,068,088.00 127,030.00 39,069,748.00 33,874,630.00

2057 年 35,758,718.00 - 5,068,088.00 134,096.00 40,960,902.00 35,758,718.00

2058 年 35,758,718.00 - 5,068,088.00 134,096.00 40,960,902.00 35,758,718.00

2059 年 37,642,805.00 - 5,068,088.00 141,160.00 42,852,053.00 37,642,805.00

2060 年 17,880,334.00 - 2,407,343.00 67,052.00 20,354,729.00 17,880,334.00

合计 869,949,193.00 31,285,822.32 180,517,698.00 3,379,626.00 1,085,132,339.00 901,235,015.30

2）年运营费用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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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运营费用指出租房地产时，出租方应负担的各项成本费用以及税金，一般包括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及附加税、保险费、租赁管理费、销售费用、维修

费、物业费支出等。各项费用取值计算过程如下：

A.房产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第四条规定及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3号），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

税率为12％。

房产税=含税租金收入÷（1+9%）×12%

B.城镇土地使用税

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办法》，北京市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六个纳税等级具体为：每㎡年纳税额一级土地30元、二级土地24元、

三级土地18元、四级土地12元、五级土地3元、六级土地1.5元。评估对象为六级工业

用地，税额为1.5元，根据产权人提供的资料，评估对象分摊的土地面积为8,169.04

元。则有

城镇土地使用税=8,169.04×1.5=12,254元/年。

C.增值税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关于发布《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6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

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一般纳税人出租其2016年4月30日后取

得的不动产，税率为9%，则有

应纳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

其中：

销项税=（含税租金收入/1.09×9%+不含税物业费收入/1.06×6%）

进项税=维修费/1.09×9%+（销售费用+物业费）/1.06×6%

D.附加税

包括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

税法》第四条，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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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为百分之五；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评

估对象位于市区，故本次评估按增值税的7%计征。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

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2005〕448号)，教育费附加的费率为3%；根据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京政发〔

2011〕72号],地方教育附加的费率为2%,附加税合计为12%。

附加税=增值税×12%。

E.印花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规定，租赁合同按

租金的0.1%计征，故本次评估按租金收入的0.1%计征。

印花税=不含税租金收入×0.1%。

F.租赁管理费

是指出租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交通、通讯、办公、人员工资等成本。根据市场调查

，同类物业的类似管理费主要为人员工资，参考产权人提供的2024年1-8月管理费用为

279,479.98元，各年度《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年度统计资料发布

计划》发布的近年房地产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为2.7%，以及1-2#按建筑面积占比30.9%

等数据，则有

2024 年 8-12 月的管理费用=279,479.98/8*4*30.9%=43,180 元。

2025 年至收益期末，管理费用每年递增 2.7%。即

管理费用=上一年度管理费用×（1+2.7%）

G.销售费用

是指出租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招商费用，中介费等。根据调查，一般为类似物业租

期一般为三年，中介费为2个月，即支付比例为租金收入的2/36=5.6%,其他费用预计

0.4%,合计6%。

销售费用=租金收入×6%

H.维修费

维修费是指为保证房屋正常使用每年需支付的修缮费用。房屋维修费一般根据建

筑物重置价的0.1%-1%计算。根据评估人员调查近几年同类型房屋建造价格及分析评估

对象本身的情况，综合分析确定评估对象建筑物重置单价为5633元/㎡（详见下表），

考虑到评估对象为全新状态，本次评估房屋维修费取建筑物重置价的0.1%，以后每年

递增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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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重置价值计算表

年维修费=建筑物重置总价×费率

I.保险费

保险费是指房产所有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

一般按建筑物重置成新价（建筑物重置价×成新率）乘以保险费率计算，成新率按预

测观察法成新率与直线法成新率综合确定，保险费费率一般为0.1‰～0.5‰，本次评

估保险费费率取平均水平约0.25‰。

年保险费=建筑物重置价×成新率×保险费费率

J.物业费支出

评估对象物业费支出主要为因为物业管理、保安保洁等服务项目对提供物业服务

单位支付的费用，根据产权人提供的一期物业合同，物业费为4,911,490.5元/年，评

估对象建筑面积为20,397.54元，建筑面积占一期比重为30.9%，则

物业费支出=4,911,490.5×30.9%=1,517,651元/年

通过上述计算，得出评估对象年运营费用

年运营费用=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及附加税+印花税+租赁管理费+维修

费+保险费

（4）测算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取累加法确定评估对象的折现率，公式如下：

折现率=安全利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资带

来的优惠率

折现率构成 说明 取值

无风险折现率 基准日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1.5%

投资风险补偿率
投资具有一定风险性房地产时，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风险的补

偿，该类房地产投资项目风险程度较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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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负担补偿率
管理所投资房地产付出对应的补偿，房地产要求的管理工作一

般超过存款、证券
2.5%

缺乏流动性补偿率
投资房地产所导致的缺乏流动性所要求的补偿。房地产与存款

、股票、债券、黄金等投资相比，买卖困难，变现能力弱
1.0%

投资带来的优惠率
投资房地产可能获得额外好处，如易于获得融资和所得税抵扣

优惠等，投资者会降低所要求的折现率
-0.5%

折现率 对以上各项进行汇总 8.0%

（5）收益期内收益价值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各期收益价值折现值计算过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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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各期间收益总值加总后合计为207,685,1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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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

由于评估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剩余土地使用期限，参考评估对象的

土地出让合同，评估人员设定建筑物在土地到期后能获得残余价值补偿。建筑物

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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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建V ：建筑物剩余价值的现值

C：建筑物在基准日的重置价

r’：建筑物的净残值率

m：收益期末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

N ：建筑物经济寿命

n ：收益期

q：收益期末建筑物成新率

p：建筑物价格年均增长率

R：建筑物折现率

1）采用重置成本法测算建筑物在基准日的重置价C

根据前文所述，评估对象建筑物在基准日的重置单价为5633元/㎡。

2）建筑物价格年均上涨率，根据近年来同类CPI指数，确定环比增长率为1.7%。

3）收益期结束时建筑物成新率q的确定（r’、m、N 确定）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部于1984年12月12日发布的《经租

房屋清产估价原则》对各种结构房屋的经济耐用年限与残值率，综合预测观察法

成新率（每年递减0.5%）及直线法成新率结果，收益期结束时建筑物成新率65%

。

4）建筑物折现率

根据评估人员经验，建筑物折现率一般高于房地产折现率1-2%。本次评估确

定建筑物折现率为9%。

5）收益期：即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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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685,101+6,245,167

=213,930,268元（不含税）

（8）按账面值分拆房产和土地价值

根据 3-6号楼及分摊土地账面情况可知

（7）收益价值的计算

收益价值=收益期价值+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基准日的价

则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价值=5,633×20,397.54×65%×（1+1.7%）35.8÷ 

（1+9%）35.8=6,245,167元。

值

：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指标情况

房地产账面值 14,479.88

其中：土地账面值 2,979.74

建筑物账面值 11,500.14

土地账面值占比 20.60%

建筑物账面值占比 79.40%

则按账面拆分建筑物价值= 213,930,268.00×79.40%

=169,860,633.00（元）

土地价值=213,930,268.00-169,860,633.00

=44,069,635.00（元）

6、评估结果

1-2 号楼评估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1-2 号楼-建筑物 115,001,432.96 169,860,633.00 54,859,200.04 47.70

1-2 号楼-土地 29,797,354.02 44,069,635.00 14,272,280.98 47.90

减：减值准备

合 计 144,798,786.98 213,930,268.00 69,131,481.02 47.74

1-2 号楼账面价值为 144,798,786.98 元，评估价值为 213,930,268.00 元，

评估增值 69,131,481.02 元，增值率为 47.74 %。增值原因为：1）由于「盈和

创新」未来预期租金收益反映在了价值上；2）北京市顺义区近几年来城市配套

发展较快；3）「盈和创新」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土地上加大了投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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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6 号楼概况

3-6 号楼于 2021 年 3 月开工建设，建筑面积为 45,520.59 ㎡（3-6 号楼），

截至评估基准日，主体、外立面均已完工，待竣工验收，公共区域待装修，预计

2024 年 12 月完工。该工程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京（2024）顺不动产权第

0031514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110113202200007 号/2022 规自(顺)

建字 0006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 110113202203030101。

3-6 号楼及分摊的土地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34 年 12 月 30 日止，在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设立了土地及 3-6 号楼抵押。

1、评估操作过程

（1）核对账目：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 3-6 号楼评估申报明细表，首先与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负债表相应科目核对使总金额相符；然后与被评估单位的 3-6

号楼明细账、台账核对使明细金额及内容相符；最后对 3-6 号楼核对了部分原始

记账凭证等。

（2）资料收集：评估人员按照重要性原则，根据 3-6 号楼的类型、金额等

特征收集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初步设计及批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合规性文件；收集了工程发包合同

与发票、工程图纸、概预算文件、工程结算文件等评估相关资料。

（3）现场勘查：评估人员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共同对评估基准日申报的

3-6 号楼进行了现场勘查。察看了 3-6 号楼的形象进度、工程质量、工程管理等

相关情况。

（4）现场访谈：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调查了解了 3-6 号楼的质量、用途

等信息；调查了解了当地评估基准日近期的建设工程相关的市场价格信息；调查

了解了 3-6 号楼账面原值构成、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等相关会计政策与规定。

2、评估过程

本次评估3-6号楼主体、外立面均已完工，待竣工验收，公共区域待装修，

预计2024年12月完成，预计2025年1月可达使用状态。根据产权人提供的资料，

评估对象3-6#基本完工，仅剩余3-4#的公区装修未完成，该部分未投约850万元。

考虑到评估对象基本完工，后期支出较明确。故本次评估根据各类房屋建筑物

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采用收益法评估。

（1）评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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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评估收益期收入，即年有效毛收入分为租金收入、物业费收入、押

金利息收入。其中租金收入采用市场租金、市场空置率及市场增长率进行测算。

2）本次评估将评估对象的可出租部分分为 1层商业和 2-6层办公两部分，

分别测算各个部分的租金收入，将各个部分租金收入进行汇总得到总的租金收入。

3）本次评估的收益期支出，即年运营费用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增值税及附加税、保险费、租赁管理费、销售费用、维修费、物业费支出等，最

终通过测算收益期总收入-总支出得到评估对象收益期内各期净收益。将各期净

收益折现后加总得到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4）计算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残余价值并折现

5）将分别计算的收益期价值+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基准日的

价值即为评估对象收益价值。

6）将上述收益价值扣减未投入的公区装修价款约 850 万元，最终得到评估

对象价值。

7）本次对以顺义区安祥街 3-6 号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收益法评估。

（2）收益期

根据评估人员调查，评估对象土地使用权到期日为2060年6月20日，至基准

日，剩余土地使用期限为35.8年。评估对象预计于年底完工，为钢混结构非生

产用房，维护保养状况较好，未进行过更新改造。本次评估参考《各种结构房

屋的耐用年限和残值率表》和建筑物的使用、维护和更新改造等状况，确定建

筑物剩余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孰短原则，确定收益期为35.8年。

（3）未来年净收益

1）年有效毛收入的确定

根据评估人员调查及产权人介绍，评估对象主要收入为租金收入(包含1层商

业、地下车位及办公部分)、物业费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各部分计算过程如下:

A.租金收入的确定

①租赁面积确定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可租面积说明》，评估对象

按建筑面积出租，截至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建筑面积、可租面积等具体

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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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租金水平的确定

根据产权人介绍及现场勘查，评估对象3-6#尚未出租，根据产权人介绍及调

查，评估对象3-4#的1层作为商业出租，其余部分作为办公出租，根据投资性房

地产中的租金测算结果，评估对象办公部分市场租金为2.6元/天/㎡，1层商业的

市场租金为4.6元/天/㎡。

根据评估人员对周边同类物业的地下车位的调查，周边车位基本是500元/

月/个，故本次评估地下车位的租金确定为500元/月/个。

内容 可比案例A 可比案例B 可比案例C

项目名称 环普科创园 良基科技广场 昆仑科技园

地下车位租金单价 500元/月/个 500元/月/个 500元/月/个

③租金增长率的确定

根据上文分析，确定评估对象商业、办公的市场租金增长率为每2年递增5%，

根据评估人员调查，地下车位的递增率为0。

④租金空置率的确定

根据上文分析，考虑到评估对象3-6#剩余公区装修未完工，尚未竣备等因素

预计2024年底竣工交付，2025年1月正式出租，本次评估预测评估对象空置率如

下：

项目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2060年

办公空置率 100% 35% 25% 15%

商业空置率 100% 50% 30% 10%

地下车位 100% 35% 25% 15%

⑤收租损失的确定

根据评估人员调查，市场上因拖欠租金造成收租损失很少，故本次评估亦不

考虑收租损失，年收租损失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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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年有效毛租金收入（商业、办公部分）=日租金×30×租赁面积×12

×（1-空置率）×（1+增长率）

年有效毛租金收入（车位部分）=月租金×车位个数×12×（1-空置率）

B.其他收入确定

①物业费收入确定

评估对象物业费收入主要因为物业管理、保安保洁等服务项目对出租单位收

取的费用，根据产权人介绍，目前物业费标准为1层底商1元/天/平，2-6层办公

为0.86元/天/平，为区域同类物业正常水平，该部分费用与空置率相关，则有

物业费收入=办公部分可租面积×0.86×365×（1-空置率）+商业可租面积

×1×365×（1-空置率）

②押金利息收入确定

评估对象类似房产出租时需承租方支付一定的押金，根据已有租赁合同，押

金为3个月租金，与市场同类物业调查的押金水平相同。押金利息按一年期存款

利率1.5%，则有

押金利息收入=租金收入×3/12×年存款利率。

C.年有效毛收入的确定

综上，年有效毛收入为以上各部分收入加总，具体公式为：

年有效毛收入=租金收入+物业费收入+押金利息收入

评估人员经测算的各期具体收入见《收益法计算表》。

2）年运营费用的确定

年运营费用指出租房地产时，出租方应负担的各项成本费用以及税金，一般

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及附加税、保险费、租赁管理费、销售费

用、维修费、物业费支出等。各项费用取值计算过程如下：

A.房产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国发〔1986〕90号）第四条规定

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计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3号），房产税的税率依照房产租金收入

计算缴纳的，税率为12％。

房产税=含税租金收入÷（1+9%）×12%

B.城镇土地使用税

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办法》，北

京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六个纳税等级具体为：每㎡年纳税额一级土地30元、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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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24元、三级土地18元、四级土地12元、五级土地3元、六级土地1.5元。评估

对象为六级工业用地，税额为1.5元，根据产权人提供的资料，评估对象分摊的

土地面积为18,232.92㎡。则有

城镇土地使用税=18,232.92×1.5=27,349元/年。

C.增值税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6〕36号）、关于发布《纳税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征收管

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6年第16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

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一般纳税人出

租其2016年4月30日后取得的不动产，税率为9%，则有

应纳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

其中：

销项税=（含税租金收入/1.09×9%+不含税物业费收入/1.06×6%）

进项税=维修费/1.09×9%+（销售费用+物业费）/1.06×6%

D.附加税

包括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

建设税法》第四条，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纳税人所在地在

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

百分之一。评估对象位于市区，故本次评估按增值税的7%计征。根据《国务院关

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2005〕448号)，教育

费附加的费率为3%；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京政发〔2011〕72号]地方教育附加的费率为2%附加税合计

为12%。

附加税=增值税×12%。

E.印花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规定，租赁合

同按租金的0.1%计征，故本次评估按租金收入的0.1%计征。

印花税=不含税租金收入×0.1%。

F.租赁管理费

是指出租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交通、通讯、办公、人员工资等成本。根据市场

调查，同类物业的类似管理费主要为人员工资，参考产权人提供的2024年1-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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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为279,479.98元，各年度《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年

度统计资料发布计划》发布的近年房地产业人员平均工资涨幅为2.7%，以及3-6#

按建筑面积占比69.1%等数据，则有

2024年8-12月的管理费用=279,479.98/8*4*69.1%=96,560元。

2025年至收益期末，管理费用每年递增2.7%。即

管理费用=上一年度管理费用×（1+2.7%）

G.销售费用

是指出租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招商费用，中介费等。根据调查，一般为类似物

业租期一般为三年，中介费为2个月，即支付比例为租金收入的2/36=5.6%其他费

用预计0.4%合计6%。

销售费用=租金收入×6%

H.维修费

维修费是指为保证房屋正常使用每年需支付的修缮费用。房屋维修费一般根

据建筑物重置价的0.1%-1%计算。根据评估人员调查近几年同类型房屋建造价格

及分析评估对象本身的情况，综合分析确定评估对象建筑物重置单价为5826元/

㎡（详见下表），考虑到评估对象为全新状态，本次评估房屋维修费取建筑物重

置价的0.1%，以后每年递增0.03%。

建筑物重置价值计算表

年维修费=建筑物重置总价×费率

I.保险费

保险费是指房产所有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

费用，一般按建筑物重置成新价（建筑物重置价×成新率）乘以保险费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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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率按预测观察法成新率与直线法成新率综合确定，保险费费率一般为0.1‰

～0.5‰，本次评估保险费费率取平均水平约0.25‰。

年保险费=建筑物重置价×成新率×保险费率

J.物业费支出

评估对象物业费支出主要为因为物业管理、保安保洁等服务项目对提供物业

服务单位支付的费用，根据产权人提供的一期物业合同，物业费为4,911,490.5

元/年，评估对象建筑面积为45,520.59元，建筑面积占一期比重为69.1%，则

物业费支出=49,114,90.5×69.1%=3,393,840元/年。

通过上述计算，得出评估对象年运营费用

年运营费用=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及附加税+印花税+租赁管理费

+维修费+保险费

（4）测算折现率

本次评估采取累加法确定评估对象的折现率，公式如下：

折现率=安全利率+投资风险补偿率+管理负担补偿率+缺乏流动性补偿率-投

资带来的优惠率

折现率构成 说明 取值

无风险折现

率
基准日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1.5%

投资风险补

偿率

投资具有一定风险性房地产时，要求对所承担的额外风险的补偿，该类房地产投资

项目风险程度较高
3.5%

管理负担补

偿率
管理所投资房地产付出对应的补偿，房地产要求的管理工作一般超过存款、证券 2.5%

缺乏流动性

补偿率

投资房地产所导致的缺乏流动性所要求的补偿。房地产与存款、股票、债券、黄金

等投资相比，买卖困难，变现能力弱
1.0%

投资带来的

优惠率

投资房地产可能获得额外好处，如易于获得融资和所得税抵扣优惠等，投资者会降

低所要求的折现率
-0.5%

折现率 对以上各项进行汇总 8.0%

（5）收益价值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各期收益价值折现值计算过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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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各期间收益总值加总后合计为 330,204,0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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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和生态环境部于1984年12月12日发布的《经租

房屋清产估价原则》对各种结构房屋的经济耐用年限与残值率，综合预测观察法

成新率（每年递减0.5%）及直线法成新率，收益期结束时建筑物成新率66%。

4）建筑物折现率

根据评估人员经验，建筑物折现率一般高于房地产折现率1%～2%。本次评估

根据确定建筑物折现率为9%。

由于评估对象存在未投入850万元公区装修，故扣减该部分投入后的评估对

象的价值为344,840,500-8,500,000=336,340,500元（不含税

（7）收益价值的计算

收益价值=收益期价值+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基准日的价值

=330,204,020+14,636,480

5）收益期：即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5.8年，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价值=5,826×45,520.59×66%×（1+1.7%）35.8÷

（1+9%）
35.8=14,636,480元。

=344,840,500元

）

（8）按账面值分拆房产和土地价值

根据 3-6 号楼及分摊土地账面情况可知：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指标情况

房地产账面值 32,810.42

其中：土地账面值 6,652.86

建筑物账面值 26,157.56

土地账面值占比 20.30%

建筑物账面值占比 79.70%

则按账面拆分建筑物价值=336,340,500.00×79.70%

=268,063,378.00（元）

土地价值=336,340,500.00-268,063,378.00

=68,277,122.00 （元）

3、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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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号楼评估结果及增减值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3-6 号楼-建筑物 261,575,592.14 268,063,378.00 6,487,785.86 2.48

3-6 号楼-土地 66,528,605.50 68,277,122.00 1,748,516.50 2.63

减值准备

合计 328,104,197.64 336,340,500.00 8,236,302.36 2.51

3-6 号楼账面价值为 328,104,197.64 元，评估价值为 336,340,500.00 元，

评估增值 8,236,302.36 元，增值率为 2.51%。增值原因为：1）「盈和创新」未

来预期租金收益反映在了价值上；2）北京市顺义区近几年来城市配套发展较快；

3）「盈和创新」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土地上加大了投资强度。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

2024 年第三季度，北京写字楼市场在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展现出了独特

的市场动态。企业纷纷利用租金下行的市场机会窗口，进行办公职场的搬迁整合，

这一趋势带动了市场内的大面积需求。市场租赁需求持续复苏，带动单季度全市

净吸纳量显著上升。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的数据，三季度全市净吸纳量达到约 8

万平方米，而前三季度甲级写字楼市场吸纳量累计约为 16.7 万㎡。这一积极的

市场表现反映出企业租户对办公空间的持续需求，同时也为写字楼市场的稳定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市顺义区现行办公租赁市场在租金价格、产业发展机遇、交通及配套、

办公空间选择多样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有效提升了北京市顺义区办公租赁市场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促进了所在区域办公租赁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亦是

本次评估的夯实基础。

本次评估相关特定假设系基于客观经营情况和现有发展规划、市场情况，对

标的公司所面临特定环境或状态等不确定因素进行的合理假定，符合标的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具有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本次投资性房地产评估方法选择适当，租金确定、收益期限、未来净收益、

租金增值率、折现率等关键参数选取依据合理充分，评估发生增值具有合理性和

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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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资产所在区域周边办公楼近期的销售或出租情况

（一） 可比办公楼挂牌、成交价格、出租率情况

根据市场调查和公开信息，标的资产所在区域周边办公楼的主要为自持出租，

无销售案例，周边市场租金调查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市场租金挂牌价格

(含物业费)

实际成交租金

（含物业费）

实际成交租金

（不含物业费）
出租率

环普科创园 3.3-4.4 元/天/㎡ 3.4 元/天/㎡ 2.5 元/天/㎡ 约 90%

良基科技广场 3.3-3.5 元/天/㎡ 2.9 元/天/㎡ 2.4 元/天/㎡ 约 80%

昆仑科技园 3.5-3.8 元/天/㎡ 3.5 元/天/㎡ 2.6 元/天/㎡ 约 85%

基于审慎考虑，标的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办公市场租金为 2.6 元/天/㎡，预测

期 2025 年-2026 年空置率为 35%、25%，稳定期空置率在 15%，相关预测具有合

理性和可实现性。

（二） 减值情况分析

该区域的办公楼租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需求较好，在近期内并未出现明显

的减值迹象。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

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标的资产作为出租型房地产，运用收益法测算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取值均

在市场客观合理范围内，与周边市场情况相符。

2、 标的资产区位状况较好，临近商业中心中粮祥云小镇，在区域周边办公

楼中档次较高且为全新房地产，市场竞争力较强，预计市场认可度和需求较好。

综上所述，评估师认为本次交易价格公允，真实反映了标的资产的市场客观

水平。

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4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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